
 

二手车销售合同 

       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卖方：                                   证件名称及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买方：                                   地址：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买卖双方本着

平等、自愿原则，经协商一致，于                               达成如下买卖协议： 

第一条 销售和购买 

1.1 根据本合同，卖方同意向买方出售、买方同意向卖方购买以下所列的二手机动车（简称“车

辆”）。且买方已确定，车辆的转入地（即上牌地）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品牌及型号  

 

 

 

车架号  

首登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车牌号 

 

车身内饰颜

色 外               内                      

发动机

号  

里程表公里

数 

                       KM 

保险状

况 

 

截止__________________ 

随车：□ 是 □ 否 

 

第二条 车款 

2.1 为 购 买 车 辆 ， 买 方 应 向 卖 方 或 卖 方 委 托 代 收 款 方 支 付 的 车 款 为 人 民 币 （ 大 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写）：            元。（简称“车款”）。

车款为含税（包括但不限于车辆购置税、增值税）车价，但不包含车辆的任何相关费用。本条所

XS2025082711065370199

日产 骐达TIIDA

LGBG42E06HY041083

2017-04-24 苏E85R5R

白色 黑色 146791Y

71991

2025-08-28

√

韩小林

贰万元整 ￥20000.00

320523197603237217

韩佳豪 苏州

320583199903247113 19251901008

2025-08-27

苏州



 

称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车辆运输（油）费、过户交易费、评估验车费和保险费（如有）。双方

特此确认，买方应该承担车款以及所有相关费用的总金额总计人民币（小写）：               元。 

2.2 买 方 应 在 本 合 同 签 订 之 日 支 付 首 笔 车 款 人 民 币 （ 大 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写）：                 元。其中包

括定金人民币（小写）：____________元。买方应在办理车辆过户和（如适用）转籍手续前且不

得晚于                     付清所有车款余额，车款余款通过第          种形式支付【①

贷款/②非贷款，两者二选一】。买方应该以电汇或其他卖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支付车款。 

2.3  买方应按前述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至卖方如下帐户： 

开户名：【                                                                】 

开户行：【                                                                】 

帐  号：【                                                                】 

2.4 如买方选择通过贷款的方式支付车款，而最终买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办理贷款或者金融机构

未足额批准买方申请的汽车消费贷款，卖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本合同，并没收定金 。 

第三条 交付与过户登记 

3.1  卖方应当于以下第               项所确定的时间（“交付期限”）向买方或买方委托的

第三人交付车辆： 

（1）买、卖双方完成车辆的过户登记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或 

（2）买、卖双方完成车辆的过户登记手续以及（为买方贷款购买车辆）抵押登记手续后三个工

作日内，或； 

（3） 

 

贰仟元整 ￥2000.00

￥2000.00

2025-08-28 2

苏州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市相城支行

1102026509000205375

3

2025-8-27



 

3.2 买方应于交付期限内到卖方的工作场所接受卖方依据以上第1.1条所列机动车与《车辆交接

单》交付的车辆及随车材料与文件。双方完成交付后，应当签署《车辆交接单》。 

3.3 车辆过户和（如适用）转籍登记手续应按照以下第________项方式进行: 

1) 买方应于买方付清所有车款后五个工作日内负责完成车辆过户和（如适用）转籍登记手续；

卖方应该给予买方适当的合作和协助，以完成所有上述手续，包括委派授权代表亲自到登记

现场签署过户文件。车辆迟延或无法完成过户或转籍的风险由买方承担。 

2) 卖方应于买方付清所有车款后五个工作日内协助买方完成车辆过户和（如适用）转籍登记手

续；买方应积极配合卖方提供所需文件，以完成所有上述手续，包括亲自或委派授权代表到

登记现场签署过户文件。车辆迟延或无法完成过户或转籍的风险由买方承担，但卖方有过错

的除外。 

3.4  车辆过户至买方名下和（如适用）相应的转籍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买方承担。 

 卖方保证，车辆系以与买方最后一次检验之时或（如果买方未检验的）本合同签订之日相同的

状态交付给买方。 

第四条 风险，所有权转移 

4.1   下列情况下，车辆的毁损灭失的风险转移至买方： 

a. 如果买方在交付期限内提取车辆，则风险自买方实际提取车辆之日转移至买方；或

者 

b. 如果买方逾期提取车辆的，则风险自约定的原交付期限界满时转移至买方。 

4.2    车辆的所有权在买、卖双方完成车辆交付时转移至买方。 

 

第五条 保证和声明 

5.1 卖方不以任何方式对车辆做任何其他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在法律许可的最大范围内，本合

同排除法律有关机动车的所有保证、条件或其他条款（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机动车的适用性、可销

售品质或其他的保证、条件或其他条款）的适用。 

1



 

5.2 卖方保证，其是车辆的唯一所有权人，有充分权利将车辆出让给买方，并且车辆没有被查封

或其他权利障碍，能够依法被过户、转籍。 

5.3 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声明和保证在本合同签订之后仍然具有充分的效力。 

5.4 买方已查阅并确认该车在厂家（售后）系统中的维修记录，理解并认可该车可能会存在机械、

电气、油漆、钣金等维修记录。 

5.5 如果卖方不是自始一直持有车辆的，买方理解卖方只是中间人，卖方对车辆的全部认知仅限

于前车主的披露以及DMS系统/厂家售后系统中的记录，买卖双方对此均表示认可。 

5.6 卖方向买方提供附件《车辆状况及保修确认书》所约定的车辆状况与保修服务。 

5.7 若卖方系汽车经销商，买方同意卖方及卖方关联公司、生产厂商及其关联公司、品牌网络成

员或上述公司委托为其或为买方提供服务的服务提供商在专业服务的范围内使用车辆交易过程

中买方的相关信息（“信息”）或将信息用于客户服务或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或法定的义务。  

 

第六条 违约责任，责任限制 

6.1  如果买方迟延支付任一笔车款超过十个工作日的，卖方有权经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合同并没

收定金。 

6.2  如果买方未在交付期限内提取车辆的，除其他救济外，卖方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1）保管车辆直至交付，并向买方收取由于保管所发生的仓储、保险等实际费用；并且 

2）（如果买方迟延取车超过十个工作日的）经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合同并没收定金。 

6.3 如果卖方迟延交付车辆超过十个工作日的，买方有权经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合同，卖方得返还

买方已支付车款及定金。 

6.4 本合同一方对另一方所遭受的与本合同相关的间接损失（包括由于使用车辆而导致的间接

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七条 合同争议解决及其他 

7.1 本合同自买卖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7.2 卖方所在地法院对本合同所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享有排他性管辖权。 

7.3 本合同的附件《BMW 官方认证二手车品质及服务承诺标准》、《BMW MINI 官方认证二

手车360度专业认证检测表》、《BMW官方认证二手车保修手册》以及《BMW官方认证二手车

7天无忧退换承诺条款》均是本销售合同的附件，是本销售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本合同标

的车辆并非BMW官方认证二手车，则本条款不适用。 

7.4 本合同将替代所有此前就合同标的于双方之间达成的口头或书面的协议或理解。并且本合同

的任何附件应该被视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附件与本合同条款相冲突的，以签订在后的

文件的相应内容为准。 

7.5 本合同中某一条款的无效不应影响合同中其他条款的效力和可强制执行性。 

7.6 如卖方为【                                              】，买方向卖方支付的款项

应仅通过卖方的公司账户或卖方的财务收银台（“卖方收款渠道”），买方知晓卖方不允许其员

工使用个人微信、支付宝等账户代为收取款项或代为转交现金，卖方就所有收到的款项均会向买

方出具等额的正规发票或收据。买方确认通过前述卖方收款渠道之外的形式进行的付款及由此

引发的纠纷均与卖方无关。同时，若涉及到与本合同相关的退款，买方同意以买方或代买方付款

的人员的原支付路径接收退款。 

7.7 （本条仅在卖方为【                                               】时适用）卖方要

求其员工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定，如果买方发现卖方员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如腐

败、商业贿赂、侵占或挪用公司财产、洗钱、数据泄露、侵犯人权等），买方可以查阅宝爱捷（中

韩小林

韩小林



 

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官网的“合规与廉正”页面，点击“举报制度”，通过所列的举报途径进

行举报。 

7.8 本合同一式3份。买方持有1份，卖方持有2份。 

 

第八条 其他约定 

 

 

 

 

 

 

 

 

卖 方：                                      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卖方授权代理人（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名：________________ 

二手车销售顾问（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手车经理（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买方车款全额付给原车主，原车主与买方自己协商付款方式

2025-08-27

2025-08-27

张培路

谢小萍

韩小林 韩佳豪



 

附件 

车辆状况及保修确认书 

本关于车辆状况的确认书（“确认书”）由                                   （以下称“卖

方”）和                                    （以下称“买方”）双方签署。 

鉴 于 卖 方 有 意 出 售 、 买 方 有 意 购 买                      轿 车 一 辆 （ 车 架

号:                         ; 发动机号：                     ）（以下称“车辆”），双

方就车辆状况及相关条件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第一条 双方在此确认，在下述明确列出的项目范围内的所有相关信息均已由卖方在汽车销售合

同签订之前诚实披露给买方，并且买方毫无保留地承认和接受卖方做出的所有声明和披露： 

1.1车辆在售前是否上牌：   □是      □否 

1.2车辆在售前已使用过：   □是      □否    

1.3受损及修理说明: 已查阅并确认该车在DMS系统/厂家售后系统中的维修记录，理解并认可

该车可能会存在机械，电气，油漆，钣金等维修记录（包括但不限于BMW/MINI维修系统的维

修记录）                                 

1.4 BMW/MINI官方认证二手车说明： 

是否已通过 360°技术检测，为BMW/MINI官方认证二手车  □ 是  □ 否 

1.5新车保修说明：  

是否享受新车保修   □ 是 □ 否         

保修开始时间：                          ；保修开始里程：                KM 

保修截止时间：                          ；保修截止里程：                KM 

1.6二手车保修说明：（若以下选项为否，则视为买方主动要求放弃BMW/MINI官方认证二手

车保修承诺） 

韩小林

韩佳豪

日产

LGBG42E06HY041083 146791Y

√

√

√

√



 

是否享受二手车保修： □ 是   □ 否 

保修开始日期：                           ； 保修开始里程：              KM 

保修截止日期：                           ； 保修截止里程：              KM 

二手车保修范围以保修手册规定为准，客户签署此文件即视为已阅读并理解。 

请注意：二手车保修期于上述保修截止日期或达到上述保修里程时终止，以先到达者为准；另外，

当车辆同时在新车保修期和二手车保修期内时，仅执行新车保修。 

第二条、 双方均理解并同意，在汽车销售合同签订之后买方就车辆售前使用、受损及修理、新

车保修和二手车保修的任何信息提出相关的任何要求，均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卖方

对信息披露义务的违反。 

第三条 、双方均理解并同意，卖方只按照买方在汽车销售合同签订时的状态出售车辆。买方确

认已获得车辆信息，并承诺放弃因车辆已被使用且因使用所造成损伤而要求赔偿的权

利。 

第四条 、本确认书构成二手车销售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汽车销售合同条款如与本确认书

条款有任何冲突，以本确认书的规定为准。 

 

 

 

卖 方：                                      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卖方授权代理人（盖章）：                    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二手车销售顾问（签名）：                    签署时间：                               

二手车经理（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时间：                          

√

2025-08-27

2025-08-27

张培路

谢小萍

韩小林 韩佳豪



 

 

特别说明 

 

 

为了保障资金安全，买方向卖方/卖方授权代理人支付的款项应仅通过双方

签署的二手车销售合同第2.3条所列的账户，通过上述付款方式之外的形式进行

的付款及由此引发的纠纷均与卖方/卖方授权代理人无关，卖方/卖方授权代理人

不允许其员工使用个人微信、支付宝等账户代为收取款项或代为转交现金。同时，

若涉及到与二手车销售合同相关的退款，买方同意以买方或代买方付款的人员的

原支付路径接收退款。 

买方应自行根据相关税法规定向税务部门申报并缴纳足额的税款（如有），

若因买方未足额缴纳车辆相关税款导致所购车辆无法过户等后果，与卖方/卖方

授权代理人无关。 

卖方/卖方授权代理人将通过书面方式与买方约定所提供的所有购车服务，

非书面约定的服务内容卖方/卖方授权代理人不予认可。 

卖方/卖方授权代理人已就上述事宜对买方进行了充分告知，买方对此表示

认可和同意。 

 

 

 

 

买方： 

（签字或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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